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华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注

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计机构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

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

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593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5月通过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式发行股票29,886,607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60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004,189,995.20元，扣除总发行费用人民币18,851,332.54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5,338,662.66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上述事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610209号《验资报告》。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专项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 4：截至 2015 年 7 月，公司智能监控项目部分产品已实现产业化，效益符合预期。由于视频监控的高清化、智能化和软硬件一体化以及传统视频监控

领域技术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推高了视频监控领域科研技术门槛要求。公司智能监控项目的投入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对研

发的投入需求增加。公司仍以自有资金对智能监控项目进行持续研发投入。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转出，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实施主体的

变更情况 

1、2013 年 7 月 2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鉴于公司收购了自然人黄祖衡持有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网科技”）10%的股份，

智网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增资浙江大

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建

筑项目”）实施方式进行调整，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049.65 万元，智

网科技另一股东黄祖衡同时增资 897.35 万元”变更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947.00 万元”，项目投资总额 18,947.00 万元不变。 

2、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智网科技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智网科技的

法人主体资格注销，“智能建筑项目”实施主体将由智网科技变更为公司，该项

目的资金用途、投资金额、预期效益等其他投资计划不变。 

 3、2014 年 9 月 12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决定将智能监控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监控项目”）和智能

建筑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华科技”）共同实施，其中，以智能监控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14,752.00 万元以及

智能建筑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4,174.00 万元对大华科技进行增资，合计增资

18,926.00 万元，其余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用于上

述项目的实施。 

4、智能建筑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结转智能监控项目 

鉴于智能建筑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现预计效益，节余募集资金

13,854.30 万元（含利息）。2016 年 2 月 26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

出、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智能建筑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含利息）用于另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监控项目。资金划转后，智能

监控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将由 78,510.00 万元变更为 92,364.30 万元。上述事

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2016 年 2 月 26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决定将智能监控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原规划的征

用的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总用地面积约 16,704 平方米土地变更为公司现有

研发用房和生产厂房实施。募集资金已投入征地及基建部分 10,330.22 万元将由

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置换。上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2016 年 2 月 26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由于公司智能监控项目的投入需求结构发生变

化，对研发的投入需求增加，同时通过对产品技术的创新、产品结构的优化、费

用成本的控制、市场机遇的把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智能建筑项目

在 100%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的同时，节约了募集资金 13,854.30 万元（含利息）。

决定智能建筑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含利息），以及智能监控项目中原定用于征

地及基建部分的募集资金共计 31,594.30 万元，将全部用于智能监控项目的研发

投入。上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会计师对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七、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2015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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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楼  瑜           任绍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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